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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法委
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

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

（2015 年 3 月 29 日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

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有关要求，防止司

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办案，确保公正廉洁司法，根

据宪法法律规定，结合司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

责，严格遵守纪律，不得违反规定过问和干预其他

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，不得违反规定为案件当事人

转递涉案材料或者打探案情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为案

件当事人说情打招呼。

第三条 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应当恪守法律，公

正司法，不徇私情。对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的干预、

说情或者打探案情，应当予以拒绝；对于不依正当

程序转递涉案材料或者提出其他要求的，应当告知

其依照程序办理。

第四条 司法机关领导干部和上级司法机关

工作人员因履行领导、监督职责，需要对正在办理

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的，应当依照程序以书面形

式提出，口头提出的，由办案人员记录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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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其他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因履行法

定职责需要，向办案人员了解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

情况的，应当依照法律程序或者工作程序进行。

第六条 对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

况，办案人员应当全面、如实记录，做到全程留痕，

有据可查。

第七条 办案人员如实记录司法机关内部人

员过问案件的情况，受法律和组织保护。

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得对办案人员打击报复。

办案人员非因法定事由，非经法定程序，不得被免

职、调离、辞退或者给予降级、撤职、开除等处分。

第八条 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及时汇

总分析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，并依照

以下方式对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反规定干预办案

的线索进行处置：

（一）机关内部人员违反规定干预办案的，由

本机关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二）本机关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干预办案的，

向负有干部管理权限的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报告情

况；

（三）上级司法人员违反规定干预下级司法机

关办案的，向干预人员所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

报告情况；

（四）其他没有隶属关系的司法机关人员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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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干预办案的，向干预人员所在司法机关纪检监

察部门通报情况。

干预人员所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接到报

告或者通报后，应当及时调查处理，并将结果通报

办案单位所属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。

第九条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属于违反规定干预办案，负有干部管理权限的

司法机关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，必要时可以

向社会公开：

（一）在线索核查、立案、侦查、审查起诉、

审判、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；

（二）邀请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

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、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

害关系的人的；

（三）违反规定为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、诉

讼代理人、亲属转递涉案材料的；

（四）违反规定为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、诉

讼代理人、亲属打探案情、通风报信的；

（五）其他影响司法人员依法公正处理案件的

行为。

第十条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有本规定第九条

所列行为之一，构成违纪的，依照《中国共产党纪

律处分条例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人民

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》、《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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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》、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》等规定

给予纪律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对如实记录过问案件情况

的办案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，依照《中国共产党纪

律处分条例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人民

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》、《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

（试行）》、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》等规定

给予纪律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办案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

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情况的，予以警告、通

报批评；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，依照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

分条例》、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》、《检察人

员纪律处分条例（试行）》、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

律条令》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。主管领导授意不记

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，依法依纪追究主管领导责

任。

第十二条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反规定过问

和干预办案的情况和办案人员记录司法机关内部

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，应当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

制和政绩考核体系，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、

依法办事、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机关内部人员，是

指在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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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政机关工作的人员。

司法机关离退休人员违反规定干预办案的，适

用本规定。

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

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应当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的实施办法，确保有关规定落到实处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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